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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 

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 

二、目的 

(一)秉持尊重多元文化及族群融合，配合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之期程，積極規劃各項教學措施，以精進新住民語文實施內涵。 

(二)結合縣市政府及學校特色，積極規劃課程並配合有效教學策略，協助

學生樂於體驗學習新住民語文。 

三、補助對象 

(一)各直轄市教育局、縣（市）政府。 

(二)國立及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四、實施對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有興趣學習新住民語文之學生及社區家長。 

五、實施語文：以東南亞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及菲律

賓等七國官方語文為主。 

六、辦理原則 

(一)語言及文化學習並重：協助學生學習語言同時並傳承各該族群之文

化。 

(二)策略聯盟共享資源：可依據族群特色，結合地方資源，與他校策略聯

盟，服務學生及家長。 

(三)跨年齡分組分班教學：依據學生語文程度，跨年齡分組分班教學，提

升學習成效。 

七、本計畫以學生能有效學習東南亞語言與文化為目的，學校可依據所在區域

族群特色及各種資源，自行辦理或與區域跨校策略聯盟，或召集社區家庭

親子共學，規劃不同辦理項目，每項課程一年至少四十節課，至多八十節

課。 

(一)依辦理項目區分： 

1.辦理親子共學：邀集親子家庭於假日或寒暑假，安排新住民語文專

長師資帶領授課，語言與文化課程並重，善用社區與家長資源，達

到親子共學目的。 

2.辦理新住民語文課程學習：規劃於學期中社團活動或課外時間，安

排新住民語文專長師資，必要時並輔以學校教師協同教授新住民語

文課程，且實作及活動性課程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以營造沉浸式

學習環境。 

3.辦理寒、暑期新住民語文樂學營隊：秉持課程即生活之理念，規劃

於寒、暑假期間辦理新住民語文營隊，落實學以致用之體驗。 

(二)排課及編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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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期中以社團活動方式實施，每週節數由學校自訂。 

2.周末假日學習活動以每日四節課為原則；寒、暑假期間每日以六節

課為原則；寒、暑假中宜規劃以在地化之活動式課程，結合學習主

題體驗活動、培力營隊學習課程，例如:親師生新住民語文培力樂學

營。 

3.每班人數十五至三十人為原則。 

八、師資及教材 

(一)語文支援師資：以取得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合格證書者為

限。 

(二)學習教材：以教育部編撰之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為主，縣市政府自編

教材及新住民語文教師自編或補充教材為輔。 

九、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作業 

1.本計畫訂於110年10月15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辦理網

路說明會，網路說明會連結公告於《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

育資訊網(https://newres.k12ea.gov.tw/)，最新消息》，請各直

轄市、縣(市)承辦人及有意申辦之學校上網收看，若無法及時收

看，另將於說明會後，將影片留存於網站上，可隨時逕至網站收

看。  

2.各申請學校於110年11月5日(星期五)前依本實施計畫，至前揭網站

之樂學活動專區，填報相關資料（如附件）。 

(二)審查作業 

1.審查依下列原則優先核定： 

(1)辦理親子共學。 

(2)課程與計畫完整度。 

(3)社區家長參與程度。 

2.直轄市、縣(市)政府於110年11月19日(星期五)前對所轄學校填報之

計畫完成線上初審。本署得組成專案小組於110年12月3日(星期五)

前進行審查，經核定後執行。 

十、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經費補助基準 

1.本計畫之補助，應依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

及配合本署獲配年度預算額度，就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

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二；第二級

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四；第三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六；

第四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八；第五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九

十。 

2.每校每項目補助上限為新臺幣八萬元。 



3 
 

(二)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事宜，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至本署主計室/相關法令下載）辦理。 

(三)各辦理學校於計畫期程結束後二個月內，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

網站之樂學活動專區填報計畫成果；其內容應含：執行成果及教學活

動紀錄，包括活動資料、實施成效、問題與建議、活動照片、意見回

饋等。 

(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署轄學校應於計畫期程結束後二個月內辦理

核結。 

十一、預期效益 

(一)創新新住民語文教學措施，達成多元文化教育及族群融合目標。 

(二)透過學校區域族群特色課程，助益學生體驗新住民語文學習，形成語

言文化資產。 

十二、其他注意事項 

(一)督導考核： 

本署為瞭解各校執行本計畫之情形，得不定期派員赴學校辦理實地訪

視，以深入瞭解各校執行情況及困難，並檢討策進未來辦理方式。 

(二)獎勵： 

1.辦理及推動本計畫有功人員予以獎勵。 

2.申辦學校於本計畫執行結束後得依各該主管機關從優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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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計畫申請書 

縣市名：         申請學校名稱：              

一、實施方式 

□辦理親子共學 

□辦理語文課程學習 
□辦理寒暑期營隊 

語文別： 

 

二、目標  

三、課程架構  

四、辦理期程 111 年______月至 111 年______月 

五、活動課程內涵  

六、編班人數 _____人 

七、家長參與 □是，_____人        □否 

八、教材選用 
冊別一 第_____冊 本數一 _____本 

冊別二 第_____冊 本數二 _____本 

九、教學支援人員 

教支一： 

教支二： 

教支三： 

十、預期效益  

 (各項可自行延伸) 

承辦人：                   主計：                  校長： ___________ 

主任：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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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經費概算表 

項

次 
項目 

單  價

(元) 

單   

位 

數

量 
金額 備       註 

1 鐘點費 

320/360/360 節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 

國小/國中/高中標準。 

400/450/500 節   
假日內聘協同教師 

國小/國中/高中標準 

協同教師總節

數不逾新住民

教學支援人員

1/2 節數 
320/360/400               節   

平日內聘協同教師 

國小/國中/高中標準 

2 
二代

健保費 
元 式   鐘點費 2.11% 

3 材料費  
人

次 
  

實作課程教具、材料(含食衣住行育樂等

相關文化課程) __元*__人*__次 

材料費不超過總經費 30%為宜 

4 印刷費  本   
補充講義__本及成果報告__本 

平均單價__元*__本 

5 交通費 

 式   
教學支援人員每學期或寒暑假 2,000 

/二學期 4,000 

 台   租車費(覈實支應) 

6 誤餐費  
   寒暑期營隊始得編列 

7 
場地

佈置費 

    辦理親子共學或營隊始得編列 

8 
臨時

工作費 

 
時 

  參與協助教學之新住民家長始得支領

(覈實支應) 

9 雜支 
    含教學支援人員及臨時工作人員之勞

保、勞退金 

雜支不超過總經費 10% 

 合  計  
    

備註：請依計畫所需，並配合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承辦人：                   主計：                  校長： ___________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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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課程表 

上課日期 上課節次 上課內容 
實作

課程 
節數 

教學支援

人員 

03.07(一) 第一節 
第一冊第一課 我的名

字 
 1 阮○玉 

03.14(一) 第一節 名牌製作 ○ 1 阮○玉 

     

  (以上為範例)   

     

     

     

     

     

     

     

     

     

     

     

     

     

     

     

     

     

     

     

註：1.若為實作課程，請打圈。 

    2.上課內容應列出部編學習教材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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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新住民語文 

樂學活動實施計畫申辦網路說明會會議議程 

 

時間 議題 講師 

14:30  

｜ 

15:30 

111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推動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實施計畫 

申請原則及相關表件說明 

國立南投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賴佑婷 主任 

15:30  

｜ 

16:30 

111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推動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實施計畫線

上系統操作說明： 

1. 學校申請步驟說明 

2. 縣市審查步驟說明 

國立南投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賴佑婷 主任 

 


